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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所僱工讀生宋德宣、曾敬超實施之一般體格檢查，未至指定醫療機構辦理。(職20.2)
1

104年7月3日及105年1月25日實施勞工全程工作日粉塵作業環境監測結果，勞工作業場所粉塵暴露量超過8小時日時量

平均容許暴露標準。(容8.1.1)
2. 對粉桶區輸送帶、3號窯成型機、5號窯尾輸送帶之傳動輪、傳動帶未設置護罩，致勞工有被捲及被夾之虞。(設43.1) 2 未使貯存的高壓氣體(氧氣)鋼瓶裝妥護蓋。(設108.1.5)

3. 1號窯成型機旁交流電焊機之焊接柄，部分絕緣被覆損壞，致勞工有感電之虞。(設245)

4. 使勞工從事輪班及夜間工作，未採取疾病預防措施。（設324-2.1）

5. 粉塵作業場所未公告禁止飲食或吸菸，並揭示於明顯易見之處所。(粉塵21)

6. 從事特別危害健康(噪音、粉塵)作業勞工之健康管理屬第2級管理者，未請辦理勞工健康檢查之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屬第3級

管理者，未請職業醫學科醫師實施追蹤檢查及現場評估，並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請於追蹤檢查後3個月內，將「健康追蹤檢查重新

分級結果及採行措施資料表」，通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屬第4級管理者，未請醫師評估現場是否仍有工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致

未能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健13.3)

7. 堆高機未設置後扶架。(機80)

8. 對1號窯成型區固定式起重機的操作用開關器，未標示動作方向；以電纜線作為支撐操作用開關器重量的引索。(固構

1. 未依作業環境特性訂定聽力保護計畫。(設300-1.2)

2. 未對所僱勞工至指定醫療機構依法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健10.1)

3. 使勞工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時，未於其受僱或變更作業時實施各該特定項目之特殊體格檢查。(健12.1)

4. 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勞工之健康管理屬第二級管理者，未請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且對於第四級

管理者，未請醫師評估現場是否有工作危害因子之暴露，以便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健13.3)
5. 對一般健康檢查結果異常之勞工，未請辦理勞工健康檢查之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

6. 所設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未包含勞工代表。(管11.1)

1. 對特殊健檢檢查結果屬於第二級管理之勞工，未由辦理健檢之醫護人員提供勞工個人健康指導；對屬於第四級管理之勞工，未採取

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健13.3)
1 未固定貯存之高壓氣體（氬氣、二氧化碳鋼瓶）及裝妥護蓋。(設108.1.5)

2. 所經營之事業為金屬製品製造業，屬第1類事業，僱用勞工159人，未設置1位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管3.1)

1. 使勞工從事輪班、夜間及長時間工作，未採取疾病預防措施。（設324-2.1）

2. 僱用勞工時，未依附表八體格檢查項目表內容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健10.1)

3. 使勞工從事噪音等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時，未於其受僱時實施該特定項目之特殊體格檢查。(健12.1)

4. 對於一般健康檢查結果異常之勞工，未請辦理勞工健康檢查之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

1. 使勞工從事長時間(每月平均加班工時超過37小時)工作，未採取疾病預防措施。（設324-2.1） 1 僱用勞工人數67人，未填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置（變更）報備書陳報本處備查。(管辦86)

2. 對於從事噪音作業屬於第二級健康管理以上之勞工，未請辦理勞工健康檢查之醫護人員進行健康指導及評估。(健13.3)

3. 對檢查結果異常之勞工，未請辦理勞工體格或健康檢查之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

4. 對於包裝1課所用之危害性化學品(甲醇)，其安全資料表內容未適時更新。(危標15.1)

1. 一般體格檢查未由勞動部會商衛生福利部認可之醫療機構之醫師為之。(職20.2) 1. 地上1樓樓梯口通道物料堆放，致勞工有跌倒之虞。(設21)

2. 未依附表六之規定備置足夠急救藥品及器材（如血壓計）。(健6.1) 2. 對於勞工吸菸區，未設置預防火災所需之設備(如滅火器)。(設176)

3. 僱用勞工從事噪音作業時，未實施特殊體格檢查。(健12.1)

4. 針對勞工健檢結果異常者，未由醫護人員提供健康指導。(健15.1.3)

1. 勞工工作場所因機械設備所發生之聲音超過90分貝時，雇主未採取有效工程控制及減少勞工噪音暴露時間。(設300.1.1)

2. 對於勞工8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超過85分貝之工作場所，未有成效評估及改善之聽力保護措施執行紀錄。(設300-1.1)

3. 僱用外籍勞工從事噪音作業時，未實施特殊體格檢查。(健12.1)

4. 對於從事噪音作業屬於第二級管理之勞工，未提供勞工個人健康指導。(健13.3)

5. 對檢查結果異常之勞工，未請辦理勞工健康檢查之醫護人員進行健康指導及健康評估；未將特殊健康檢查紀錄的健康管理分級結果

發給受檢勞工。(健15.1.2&15.1.3)

6. 所訂危害通識計畫，未含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安全資料表、標示等必要項目之擬訂、執行、紀錄及修正措施。(危標17.2)

1. 未即修補損壞的無熔絲斷路器保護箱外蓋，使勞工有感電之虞。(設275.1.5) 1. 未使堆高機駕駛離開位置前將堆高機制動（即堆高機未拉手煞車）。

2. 未針對從事夜間及輪班工作者採取疾病預防相關措施。（設324-2.1） 2. 未使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潘柏澍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3. 未於每1輪班次設置至少1名急救人員。(健6.1)

4. 未對新僱勞工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健10.1)

5. 僱用勞工張賴及廖國豐從事粉塵及鉛作業時，未實施各該特定項目的特殊體格檢查。(健12.1)

6. 未參照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附表35記錄特殊體格檢查或特殊健康檢查結果(即由醫護人員填寫胸部X光檢查表)。(健12.3)

7. 未針對健康分級屬第二級管理的勞工提供個人健康指導。(健13.3)

8. 未針對一般健康檢查或特殊健康檢查結果異常的勞工，請辦理檢查的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

9. 未每月依規定項目(如離合器、方向裝置、積載裝置、油壓裝置、頂篷及桅桿等)對堆高機定期實施檢查。(管17.2)

10. 對實施的粉塵作業環境監測，未訂定作業環境監測計畫。(環10.1)

11. 未製作危害性化學品(乙醇)清單。(危標17.1.2)

1. 未於軌道機械設有適當信號裝置。(設129)

2. 未針對從事夜間及輪班工作者採取疾病預防相關措施。（設324-2.1）

3. 未對新僱勞工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健10.1)

4. 僱用勞工梁昭明及李吉芳從事粉塵作業時，未實施各該特定項目的特殊體格檢查。(健12.1)

5. 未針對健康分級屬第二級管理的勞工提供個人健康指導。(健13.3)

6. 未針對一般健康檢查或特殊健康檢查結果異常的勞工，請辦理檢查的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

7. 未於堆高機設置後照燈。(機78)

1. 未於離地2公尺以內之輸送帶轉軸設置防護物。(設50.1.1) 1. 升降機之升降路1樓出入口門，連鎖裝置損壞。(設95)

2. 未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混料機頂部開口設置圍欄等防護設施。(設224.1) 2. 105年11月9日委託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實施噪音劑量計檢測紀錄結果，作業勞工噪音暴露工作日8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

級超過90分貝，未採取工程控制、減少勞工噪音暴露時間等措施。(設300.1.1)

3. 未於高差1.5公尺以上之混料機上下設備設置合適扶手。(設228) 3. 使勞工從事夜間或輪班工作，未安排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設324-2.1)

4. 勞工工作場所(成型機區)因機械設備所發生之聲音超過90分貝時，雇主未採取工程控制。(設300.1.1) 4. 以有顯著損傷的纖維帶，供起重吊掛作業使用。(起升71.1)

5. 未有暴露評估、危害控制、健康管理及成效評估等聽力保護措施執行紀錄。(設300-1.1) 5. 對於噪音作業屬於第二級管理之勞工，未請辦理勞工健康檢查之醫護人員進行健康指導及健康評估；針對屬於第四級

管理之勞工，未請醫師評估現場是否仍有工作危害因子之暴露，以便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健13.3)

6. 使勞工從事夜間或輪班工作，未採取疾病預防措施。（設324-2.1） 6. 對檢查結果異常之勞工，未請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

7. 未使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陳志昌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教17.1.1)

8. 未於僱用勞工時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健10.1)

9. 雇主使勞工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噪音作業)，於其受僱時，未實施各該特定項目之特殊體格檢查。(健12.1)

10. 對於噪音作業屬於第二級管理之勞工，未請辦理勞工健康檢查之醫護人員進行健康指導及健康評估；針對屬於第四級管理之勞工，

未請醫師評估現場是否仍有工作危害因子之暴露，以便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健13.3)

11. 對檢查結果異常之勞工，未請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

12. 未於工業用機器人可動範圍外側設置護圍，且未於出入口設置緊急停止裝置。(工機21)

13. 玻璃熔料作業場所未每3個月監測綜合溫度熱指數1次以上。(環8.1.1)

14. 切割用研磨機拆卸側研磨輪軸側面未設覆蓋。(機97.1)

15. 未於起重機具吊鉤設有防止所吊物體脫落的裝置。(固構40)

1. 轆土區輸送帶有危害勞工之虞，未有護圍。(設43.1) 1. 未對在職勞工實施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教17.1.13)

2. 未於轆土區輸送帶設置緊急制動裝置(如緊急拉繩)。(設45)

3. 使勞工從事夜間、輪班或長時間工作，未採取疾病預防措施。（設324-2.1）

4.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未包含「標準作業程序」。(教16.3)

5. 未於僱用勞工時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健10.1)

6. 未對在職勞工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健11.1)

7. 使勞工於噪音及粉塵場所從事作業，未於其受僱或變更作業時實施特殊體格檢查。(健12.1)

8. 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勞工之健康管理屬第2級管理者，未請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3.3)

9. 對一般健康檢查結果異常的勞工，未請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

10. 未於實施作業環境監測前，訂定作業環境監測計畫。(環10.1)

1. 使勞工從事輪班性工作，未採取疾病預防措施。（設324-2.1）

2. 未於僱用勞工時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健10.1)

3. 未對在職勞工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健11.1)

4. 使勞工於粉塵作業場所從事作業，未於其受僱時或變更作業時實施特殊體格檢查。(健12.1)

5. 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勞工之健康管理屬第2級管理者，未請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3.3)

6. 對檢查結果異常之勞工，未請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

7. 未提供危害性化學品(二氧化矽、柴油)安全資料表。(危標12.1)

8. 未製作危害性化學品(二氧化矽、柴油)清單。(危標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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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限期改善 0 105/07/27

10 億和玻璃廠股份有限公司 陳文忠 新北市鶯歌區福安街60號 104/5/7

11 宏洲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維雄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三路230巷

14、14之1、16、18號
104/5/13 10 限期改善 0

7 限期改善

15 限期改善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339號李愛蓮晉大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0 105/07/27

12 華泰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良男 新北市鶯歌區東湖路14之1號 104/5/13

11 限期改善 0 105/08/19

9

8 鋇泰電子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王錫欽 新北市鶯歌區永昌街105號

新北市104-105年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專案初複查結果

2 新北市萬里區內中福4號之4 104/06/02

6 台菱樹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淡水一廠

104/5/6

104/5/6

104/07/13

邱奕鈞

郭光裕 新北市土城區大同街18號 104/01/29

限期改善

違反法條

3 全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違反法條

金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

限期改善 0 105/11/7

0

0 限期改善 0

105/08/09 2 限期改善

8 限期改善 0 105/04/25

2 限期改善

6

0 無

0 無 0

無 0 無 0

1 限期改善

1 限期改善 0

0

1 限期改善 0

0

00

0

$30,000

0 無

6
限期改善及罰

鍰(第2項)
$30,000

2
限期改善及罰

鍰(第1項)

0

3

1 三洋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福吉 新北市鶯歌區八德路16號 104/07/23

104/07/03

5 同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劉定泮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429巷1號

6 限期改善 0 105/08/22

0 105/11/28

105/11/29

104/07/07

7 介明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翁俊民 新北市樹林區三龍街7號

吳季龍 4 0新北市淡水區下圭柔山70之5號

2 限期改善 0 105/08/29

4 達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蔡金松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371巷2號 104/12/17 4 限期改善 0 105/08/29

4 限期改善 0 105/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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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04-105年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專案初複查結果

違反法條違反法條

1. 未於升降機搬器設置具有安全裝置的門扉。(設93)

2. 未於升降機升降路各樓出入口門設連鎖裝置，致搬器地板與樓板相差7.5公分以上時，出入口門仍可開啟。(設95)

3. 未將貯存的高壓氣體(氬氣鋼瓶等)裝妥護蓋。(設108.1.5)

4. 使勞工從事輪班工作，未採取疾病預防措施。(設324-2.1）

5. 未使有害作業(粉塵作業)主管許恩維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教17.1.6)

6. 僱用勞工77人，分三班制，未於每一輪班次置至少1名急救人員。(健6.4)

7. 僱用勞工時，未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健10.1)

8. 未對在職勞工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健11.1)

9. 使勞工於粉塵作業場所從事作業，未於其受僱時或變更作業時實施特殊體格檢查。(健12.1)

10. 粉塵作業特殊健康檢查紀錄的胸部X光檢查部分，未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填具胸部X光檢查紀錄表。(健12.3)

11. 對粉塵作業特殊健康檢查結果屬第2級管理的勞工，未提供健康指導；對粉塵作業特殊健康檢查結果屬第3級管理的勞工，未請職業

醫學科醫師實施追蹤檢查及現場評估，並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於追蹤檢查後3個月內，將「健康追蹤檢查重新分級結果及採行措施

資料表」，通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健13.3)

12. 對特殊健康檢查結果異常之勞工，未請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

13. 未於顯而易見的場所公告勞工作業環境監測結果。(環12.3)

14. 未於堆高機右後設置方向指示器。(機76)

15. 未於堆高機設置後照燈。(機78)

16. 危害性化學品(柴油)的危害圖式未符合規定。(危標5.1)

17. 未於固定式起重機操作開關器標示動作種類及方向。(固構45.1.3)

1. 職業災害內容及統計未公布於工作場所。(職38)

2. 堆高機於駕駛者離開其位置時未制動。(設116.1.12)

3. 2樓電氣室置木合梯兩梯腳間未有金屬等硬質繫材扣牢。(設230.1.3)

4. 僱用勞工時，未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健10.1)

5. 對檢查結果異常之勞工，未請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

6. 監測結果未於作業勞工顯而易見之場所公告。(環12.3)

1. 使勞工從事夜間或輪班工作，未採取疾病預防措施。(設324-2.1）

2. 未使勞工接受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教16.1)

3. 僱用勞工時，未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健10.1)

4. 未對從事8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在85分貝以上的噪音作業新進勞工實施特殊體格檢查。(健12.1)

5. 對噪音作業特殊健康檢查結果屬第2級管理的勞工，未提供健康指導；對噪音作業健康管理屬第3級管理的勞工，未請職業醫學科醫

師實施追蹤檢查及現場評估，並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於追蹤檢查後3個月內，將「健康追蹤檢查重新分級結果及採行措施資料表」

，通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健13.3)

6. 對一般健康檢查結果異常的勞工，未由辦理勞工健康檢查的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

7. 僱用勞工269人，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管12-1.2)

8. 所設自動衝剪機械設置未有防止勞工身體介入滑塊動作範圍的安全性能。(機5.1)

9. 未於裝有危害性化學品(酒精)的容器標示危害圖示及內容。(危標5.1)

10. 未製作危害性化學品(如酒精等)清單。(危標17.1.2)

1. 使勞工從事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作業，未採取疾病預防措施。(設324-2.1） 1. 105年4月7日實施勞工全程工作日粉塵作業環境監測結果，勞工作業場所粉塵暴露量超過8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暴露標

準。(環8.1.1)

2. 未保存勞工體格檢查記錄至少7年。(健10.3) 2. 未使堆高機駕駛離開位置時，將貨叉放置於地面。(設116.1.12)

3. 使在職勞工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粉塵及噪音作業)，未實施特殊建康檢查。(健12.3) 3. 105年4月7日委託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實施噪音(劑量計)檢測紀錄結果，作業勞工噪音暴露工作日8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

級超過90分貝。(設300.1.1)

4. 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粉塵及噪音作業)勞工的特殊健康檢查結果屬第2級管理者，未提供個人健康指導。(健13.3) 4. 對於噪音及粉塵作業特殊健康檢查結果屬於第2級管理的勞工，未提供個人健康指導；對於噪音作業特殊健康檢查結

果屬於第4級管理的勞工，未採取危害控制措施。(健13.3)

5. 未於顯而易見的場所公告勞工作業環境監測結果。(環12.3) 5. 未於堆高機設置後扶架。(機80)

6. 未至少每3年檢討矽砂(含二氧化矽)安全資料表內容的正確性，並適時更新。(危標15.1)

1. 未於合梯兩梯腳間沒有金屬等硬質繫材扣牢，腳部未有防滑絕緣腳座套。(設230.1.3)

2. 僱用勞工時，未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健10.1)

3. 僱用勞工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粉塵作業)，未實施特殊體格檢查。(健12.3)

4. 對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粉塵作業)勞工的特殊健康檢查結果屬第2級管理者，未提供個人健康指導。(健13.3)

5. 未於顯而易見的場所公告勞工作業環境監測結果。(環12.3)

6. 儲料區金門土(含二氧化矽)的危害圖式不符規定。(危標15.1)

7. 矽酸鋯(含二氧化矽)的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內容未填註使用、貯存資料。(危標17.1.2)

1. 僱用勞工時，未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健10.1)

2. 所營為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屬第一類事業，僱用勞工151人，所置管理人員(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未為專職。(管3.2)

3. 未每年定期實施第二種壓力容器（空氣壓縮機儲氣筒）自動檢查。(管35.1)

4. 未製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危標17.1.2)

1. 研磨機的傳動輪及傳動帶有危害勞工之虞，未設護罩。(設43.1) 1. 未適時更新危害性化學品氫氧化鈉及硼酸安全資料表。(危標15.1)

2. 對於勞工8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超過85分貝的工作場所，未訂定聽力保護計畫。(設300-1.2) 2. 使勞工使用具有健康危害的化學品(氫氧化鈉及硼酸)，未評估其危害及暴露程度，劃分風險等級，並採取分級管理措

施。(危分4)

3. 使勞工長時間工作或從事夜間、輪班工作，未採取疾病預防措施。(設324-2.1）

4. 未使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粉塵作業主管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教17.1.1&.17.1.6)

5. 僱用勞工時，未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健10.1)

6. 使勞工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噪音及粉塵作業）時，未於其受僱時實施特殊體格檢查，且未每年定期實施特殊健康檢查。(健

7. 對於噪音作業特殊健康檢查結果屬於第2級管理的勞工，未請辦理勞工健康檢查的醫護人員進行健康指導及健康評估。(健13.3)

8. 對一般健康檢查結果異常的勞工，未由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的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

1. 依104年4月8日實施勞工全程工作日粉塵作業環境監測結果，作業勞工粉塵暴露量超過8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容暴8.1.1) 1. 物料堆放妨礙消防器具（室內消防箱）之緊急使用。(設159.1.6)

2. 輸送帶的傳動輪及傳動帶有危害勞工之虞，未設護罩。(設43.1) 2. 未使荷重1公噸以上堆高機操作人員陳竣忠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教17.1.8)

3. 堆置物料時，未採取繩索捆綁、護網、擋樁、限制高度或變更堆積等，有倒塌危險之虞。(設153)

4. 未對金屬熔接用的氧氣、乙炔鋼瓶採取防止傾倒危險的措施。(設190.1.3)

5. 燒成區及成型區所設無熔絲斷路器的開關箱護蓋脫落，未即修補，有感電危險之虞。(設275.1.5)

6. 使作業勞工粉塵暴露濃度超過8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未改善作業方法、縮短工時或採取其他保護措施。(設292.1.2)

7. 使勞工從事夜間或輪班工作，未採取疾病預防措施。(設324-2.1）

8. 僱用勞工時，未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健10.1)

9. 使勞工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粉塵作業)時，未於其受僱時實施特殊體格檢查且未每年定期實施特殊健康檢查。(健12.1)

10. 對於粉塵作業特殊健康檢查結果屬於第2級管理的勞工，未請辦理勞工健康檢查的醫護人員進行健康指導及健康評估。(健13.3)

11. 對一般健康檢查結果異常的勞工，未由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的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

12. 未於堆高機設置後扶架。(機80)

1. 未於顯明易見之場所公告勞工作業環境監測計畫。(環10.2)

2. 未製作危害性化學品(乙醇及含丁酮的黑色油墨)清單，亦未將危害性化學品（乙醇）的安全資料表置於工作場所易取得處。(危標

17.1.2及17.1.3)

1. 僱用勞工時，未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健10.1) 1. 對於勞工8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超過85分貝的工作場所，未實施聽力保護教育訓練。(設300-1.1.4)

2. 未對在職外籍勞工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健11.1) 2. 僱用勞工12人，對於勞工8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超過85分貝的工作場所，未有聽力保護執行紀錄。(設300-1.2)

3. 使勞工於粉塵及噪音作業場所從事作業，未於其受僱時或變更作業時實施特殊體格檢查。(健12.1) 3. 外籍勞工一般健康檢查項目未依附表8規定辦理。(健11.2)

4. 對一般健康檢查結果異常之勞工，未請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

5. 未每6個月監測噪音暴露工作日8小時時量平均音壓級在85分貝以上的作業場所（成型區）噪音值。(環7.1.3)

6. 未每6個月監測特定粉塵作業場所的粉塵濃度。(環8.1.2)

7. 未於實施作業環境監測前，訂定含採樣策略的作業環境監測計畫。(環10.1)

1. 勞工工作場所（紡織作業區）因機械設備所發生之聲音超過90分貝，未採取工程控制、減少勞工噪音暴露時間，使勞工噪音暴露工

作日8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超過規定值或相當之劑量值。(設300.1.1)

1. 105年6月22日委託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實施噪音劑量計檢測紀錄結果，作業勞工噪音暴露工作日8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

級超過90分貝，未採取工程控制、減少勞工噪音暴露時間等措施。(設300.1.1)
2. 對從事輪班及夜間工作的勞工，未採取疾病預防措施。(設324-2.1） 2. 3班制輪值，未置急救人員3人。(健6.4)

3. 3班制輪值，未置急救人員3人。(健6.4) 3. 使勞工從事噪音作業，未於其受僱時實施特殊體格檢查，亦未對其實施特殊健康檢查。(健12.1)

4. 僱用勞工時，未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健10.1)

5. 使勞工從事噪音作業，未於其受僱時實施特殊體格檢查，亦未對其實施特殊健康檢查。(健12.1)

6. 使勞工接受特殊健康檢查時，未將勞工作業內容、最近一次的作業環境監測紀錄及危害暴露情形等作業經歷資料交予醫師。(健

7. 對第二級管理者未請醫療機構提供勞工個人健康指導（欠書面紀錄）；對第三級管理者未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

8. 對於一般健康檢查結果異常的勞工未由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

1. 對於紡織作業區機械設備發生超過90分貝的聲音，未採取工程控制、減少勞工噪音暴露時間，且使作業勞工噪音暴露工作日8小時日 1. 未使荷重1公噸以上堆高機操作人員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教14.1.2)

2. 僱用勞工204人，對於勞工8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超過85分貝的工作場所，未依作業環境特性訂定聽力保護計畫據以執行。(設300- 2. 未於堆高機設置警報裝置。(機77)

3. 對從事輪班及夜間工作的勞工，未採取疾病預防措施。(設324-2.1）

4. 僱用勞工時，未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健10.1)

5. 使勞工從事噪音作業，未於其受僱時實施噪音作業的特殊體格檢查。(健12.1)

6. 對從事特別危害健康噪音作業的健康管理分級屬第二級管理的勞工，未提供其個人健康指導（即未有書面紀錄）。(健13.3)

7. 對於一般健康檢查結果異常的勞工，未由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即未有書面紀錄）。(健15.1.2)

8. 所營為紡織業，屬第一類事業，僱用勞工204人，所置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未為專職。(管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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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限期改善及罰

鍰(第1項)
$30,000 105/11/04

8
限期改善及罰

鍰(第1項)
$30,000 105/11/28

7 限期改善 0 105/11/24

23

22 大光高級耐火廠股份有限公司 許明徹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296巷56號 104/6/18

21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五股冰塊線） 羅智先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一路131號3樓 限期改善 0

12
限期改善及罰

鍰(第2項)
$30,000

105/10/20

高福來 新北市鶯歌區德昌二街70巷32弄77號104/6/22

105/11/29

104/5/28 2

8
限期改善及罰

鍰(第1項)
$30,000 105/11/22

24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施振榮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609、611號 104/6/25

唯聖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鶯歌廠

6 限期改善 0 105/05/19

104/5/2118 圓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員山一廠 郭重松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502號2樓之

4、5、6及地下1樓

7 限期改善 0 105/08/10

4 限期改善 0 105/05/30

17 隆昌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周孫翁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37號 104/5/20

20 永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金安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一路269巷32

號
104/5/27

16 弘松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卓義地 新北市鶯歌區東湖路36號 104/5/20

19 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邱立堅 新北市鶯歌區八德路1號 104/5/27

10 限期改善 0 105/12/26

13 陳良品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三路282巷20

號
104/5/14 17 限期改善

14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土城廠 陳盛沺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55號 6 限期改善

0 105/09/21

15
台灣莫仕股份有限公司三重分公司（三重

廠）
葉晋通

新北市三重區中興北街44號1、

2、3、4、6樓
104/5/18

協裕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5/14

02 限期改善

0 無

3 限期改善

0

5
限期改善及罰

鍰(第3項)
$30,000

0

0

無 0

0 無 0

0 無 0

0 無 00 105/9/14

2 限期改善 0

0 0無

3 限期改善 0

2 限期改善 0

~ 2 ~



序

號
事業單位名稱 負責人 受檢地址 檢查日期

違反法

條數量

健康管

理違規

事項

行政處分 罰鍰金額 檢查日期
違反

法條數

違反

法條數
行政處分 罰鍰金額

新北市104-105年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專案初複查結果

違反法條違反法條

1. 未於勞工有墜落危險之場所(2樓模具間)，設置警告標示。(設232) 1. 未使有機劑作業主管及荷重在1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教17.1.6&17.1.8)

2. 使勞工長時間工作或從事夜間、輪班工作，未採取疾病預防措施。(設324-2.1） 2. 未每年對堆高機定期整體檢查。(管17.1)

3. 使勞工從事有機溶劑作業(如使用含正己烷的SM-111油性離型劑從事擦拭作業)時，未每年定期實施特殊健康檢查。(健12.1) 3. 未每月對堆高機定期實施檢查。(管17.2)

4. 對於噪音作業特殊健康檢查結果屬於第2級管理的勞工，未請辦理勞工健康檢查的醫護人員進行健康指導及健康評估。(健13.3) 4. 堆高機未設置警報裝置(警示燈、倒車警示燈及蜂鳴器)。(機77)

5. 對一般健康檢查結果異常的勞工，未由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的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 5. 對於桌上用研磨機使用之護罩，未設置舌板。(機104.1)

6. 未每6個月測定有機溶劑作業場所（如使用含正己烷的SM-111油性離型劑、甲醇從事擦拭作業）的有機溶劑濃度。(環8.1.3)

7. 未於作業環境監測前，訂定含採樣策略的作業環境監測計畫。(環10.1)

8. 衝床傳動輪有危害勞工之虞，未設護罩、護網。(機4.3)

1. 未由勞動部會商衛福部認可的醫療機構醫師實施體格檢查。(職20.2) 1. 於通道上使用移動電線。(設253)

2. 未於捲揚機設置防止過捲裝置。(設155-1.1.9) 2. 未於第二種壓力容器（空氣壓縮機儲氣筒）壓力表刻度板標示最高使用壓力。(鍋30.1.3)

3. 焊接柄絕緣破損，未具相當絕緣耐力及耐熱性。(設245)

4. 使勞工從事夜間或輪班工作，未採取疾病預防措施。(設324-2.1）

5. 對一般健康檢查結果異常的勞工，未由辦理勞工健康檢查的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

6. 僱用勞工81人，未依事業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管12-1.1)

7. 未每年對小型鍋爐定期實施檢查。(管34)

8. 未於裝有危害性化學品(氫氧化鈉溶液及含辛烷、壬烷及二甲苯的松香水)的容器標示危害圖示及內容。(危標5.1)

9. 未提供勞工危害性化學品(含壬烷、辛烷及二甲苯的松香水)安全資料表。(危標12.1)

1. 未於捲揚機的吊鉤設置防止所吊物體脫落的裝置(即未有防滑舌片)。(設155-1.1.4) 1. 未使有機溶劑作業主管王玉平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教17.1.6)

2. 使勞工長時間工作或從事夜間、輪班工作，未採取疾病預防措施。(設324-2.1） 2. 對一般健康檢查結果異常之勞工，未由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的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

3. 使勞工從事有機溶劑作業，未指定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從事監督作業。(有機20) 3. 裝有危害性化學品(如甲醇)之容器，未標示危害圖式及內容。(危標5.1)

4. 對於噪音作業特殊健康檢查結果屬於第2級管理的勞工，未請辦理勞工健康檢查的醫護人員進行健康指導及健康評估。(健13.3)

5. 對一般健康檢查結果異常的勞工，未由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的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

6. 未於作業環境監測前，訂定含採樣策略的作業環境監測計畫。(環10.1)

1. 使勞工從事輪班、長時間工作等作業，未採取相關疾病預防措施。(設324-2.1）

2. 未設置足夠備置足夠急救藥品及器材（缺血壓計及壓舌板）。(健6.1)

3. 僱用勞工時，未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健10.1)

4. 未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重新分級噪音特殊健康檢查結果3級的勞工。(健13.3)

5. 僱用勞工198人，未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管3.1)

6. 未每年對局部排氣裝置定期實施檢查。(管40.1)

7. 未製作危害性化學品（硫酸、乙二醇丁醚等等）清單。(危標17.1.2)

1. 未於裝有氟化氫及硫酸玻璃表面處理槽配管的閥、旋塞標示開關方向。(特化21.1) 1. 使勞工從事鉛作業(使用含氧化鉛的玻璃從事熔融、研磨作業)，未使擔任鉛作業主管之勞工接受有害作業主管之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教11.1.2)

2. 未於使用氟化氫及硫酸之作業場所設置緊急沖淋設備。(特化36)

3. 使勞工從事特定化學物質作業(如使用氟化氫、硫酸從事玻璃咬蝕作業)，未指定現場主管擔任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特化31.1)

4. 使勞工從事鉛作業(如使用含氧化鉛的玻璃從事熔融、研磨作業)，未指定現場主管擔任鉛作業主管。(鉛40.1.1)

5. 未對從事鉛作業勞工定期實施特殊健康檢查。(健12.1)

6. 對於噪音、粉塵作業特殊健康檢查結果屬於第2級管理的勞工，未請辦理勞工健康檢查的醫護人員進行健康指導及健康評估。(健

7. 對一般健康檢查結果異常的勞工，未由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的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

8. 未每6個月測定特定化學物質作業場所（如使用氟化氫、硫酸從事玻璃咬蝕作業）的特定化學物質濃度；未每年測定鉛作業場所（如

使用含氧化鉛的玻璃從事熔融、研磨作業）的鉛濃度。(環8.1.4及8.1.6)

9. 未於作業環境監測前，訂定含採樣策略的作業環境監測計畫。(環10.1)

10. 未提供勞工危害性化學品(如氟化氫、硫酸)安全資料表。(危標12.1)

11. 未製作危害性化學品(如氟化氫、硫酸)清單。(危標17.1.2)

1. 使勞工從事夜間工作，未採取疾病預防措施。(設324-2.1） 1. 未固定使用中的高壓氣體容器(瓦斯鋼瓶)。(設106.1.4)

2. 未使有機溶劑作業主管李裕昌接受有害作業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教17.1.6)

3. 勞工人數244人，所置合格急救人員不足（目前僅3人，應至少置4人）。(健6.4)

4. 一般健康檢查紀錄未至少保存7年。(健11.2)

5. 使勞工從事噪音作業，未實施特殊體格檢查。(健12.1)

6. 未將噪音作業特殊體格檢查及特殊健康檢查紀錄保存10年以上。(健12.3)

7. 對於噪音作業屬於第2級管理之勞工，未請辦理勞工健康檢查之醫護人員進行健康指導；對屬於第3級管理之勞工，未將分級結果及

採行措施通報勞動部。(健13.3)

8. 未將勞工特殊健康檢查結果報告書，報請本市勞工局及衛生局備查，亦未副知本處。(健18)

9. 所經營事業屬第1類事業，僱用勞工人數244人，所設管理單位「總務組」非直接隸屬雇主之專責一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管2-

10. 所經營事業屬第1類事業，僱用勞工人數244人，未置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各1人。(管3.1)

11. 未設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管10)

12. 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管12-1.1)

13. 實施作業環境監測前，未訂定含採樣策略之作業環境監測計畫。(環10.1)

14. 實施作業環境監測時，未會同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及勞工代表實施。(環12.1)

15. 未於裝有危害性化學品(含甲苯及二甲苯之平面漆-低溫烤漆)的容器標示危害圖式及內容。(危標5.1)

1. 使勞工從事輪班、夜間工作及長時間工作等作業，未採取疾病預防措施。(設324-2.1）

2. 對一般健康檢查結果異常的勞工，未請辦理勞工健康檢查的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

3. 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管12-1.1)

4. 未每6個月監測勞工噪音暴露工作日8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在85分貝以上之作業場所（研磨區）的噪音值。(環7.1.3)

5. 未依實際狀況檢討並適時更新安全資料表（液氮）內容之正確性。(危標15.1)

1. 未對軌道機械，設有適當信號裝置。(設129)

2. 未使暴露於粉塵的勞工確實使用安全衛生防護具(口罩)。(設287)

3. 僱用勞工84人，對勞工8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超過85分貝的工作場所，未有聽力保護執行紀錄。(設300-1.1)

4. 使勞工從事長時間工作(月平均加班時數超過37小時)，未採取疾病預防措施。(設324-2.1）

5. 未使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教17.1.1)

6. 未對在職外籍勞工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健11.1)

7. 使勞工於粉塵作業場所從事作業，未於其受僱時或變更作業時實施特殊體格檢查。(健12.1)

8. 未每6個月監測特定粉塵作業場所的粉塵濃度。(環8.1.2)

1. 未於堆高機駕駛者離開其位置時，將原動機制動。(設116.1.12) 1. 未依實際狀況檢討並適時更新安全資料表（氫氧化鈉）內容之正確性。(危標15.1)

2. 使勞工搬運紙板的重複性工作，未採取肌肉骨骼疾病預防措施。(設324-1.1）

3. 使勞工長時間工作或從事夜間、輪班工作，未採取疾病預防措施。(設324-2.1）

4. 未設置足夠備置足夠急救藥品及器材（缺血壓計及壓舌板）。(健6.1)

5. 對於噪音作業特殊健康檢查結果屬於第4級管理的勞工，未請辦理勞工健康檢查的醫護人員進行評估現場工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及

6. 對一般健康檢查結果異常的勞工，未由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的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

7. 未於堆高機左右各設一個方向指示器。(機76)

8. 未於堆高機設置後照燈。(機78)

34 泰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興德一廠 楊南平
新北市三重區興德路111、113、

115、117、119、121、123號6樓
104/10/28

1. 未使急救人員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教17.1.9)
1 0 限期改善 0 105/6/22 0 0 無 0

1. 未由勞動部會商衛生福利部認可的醫療機構醫師實施體格檢查。(職20.2)

2. 對一般健康檢查結果異常的勞工，未由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的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1)

3. 未於堆高機設後扶架。(機80)

1. 搬運車的傳動輪及傳動帶有危害勞工之虞，未設護罩。(設43.1) 1. 未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教17.1.2)

2. 未於升降機的搬器設置具有安全裝置的門扉。(設93) 2. 未於裝有危害性化學品(松香水、AP200C、含二氧化矽的高級硅石粉)的容器標示危害圖式及內容。（危標5.1）

3. 未於升降機之升降路出入口門設置連鎖裝置，致搬器地板與樓板相差7.5公分以上時，出入口門仍可開啟。(設95) 3. 未提供勞工危害性化學品(AP200C、含二氧化矽的高級硅石粉)安全資料表。(危標12.1)

4. 未固定貯存中的高壓氣體容器(氧氣、乙炔鋼瓶)，且未裝妥護蓋。(設108.1.5)

5. 行政大樓周圍高差2.3公尺的邊緣部分，有墜落之虞，未設圍欄。(設224.1)

6. 未依作業環境特性訂定聽力保護計畫。(設300-1.2)

7. 未保存教育訓練實施資料。(教27.1)

8. 使勞工(如高新雄及陳妍蓁)從事噪音及粉塵作業時，未於其受僱時實施各該特定項目之特殊體格檢查。(健12.1)

9. 對於噪音作業屬第2級之勞工，未提供勞工個人健康指導；第4級管理之勞工，未請醫師評估現場是否仍有工作危害因子之暴露，以

便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理措施。(健13.3)
10. 對一般健康檢查結果異常的勞工，未請辦理勞工健康檢查的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

11. 未每年對固定式起重機定期實施整體檢查。(管19.1)

12. 未每月對固定式起重機依規定項目定期實施檢查。(管19.2)

13. 未於堆高機設置方向指示器（即方向指示器損壞）。(機76)

14. 未於堆高機設置後扶架。(機80)

15. 未於固定式起重機操作用開關器標示控制的動作種類及方向。(固構45.1.3)

16. 未於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易見處明顯標示額定荷重。(固構66.1.3)

1. 使勞工從事輪班、夜間及長時間工作，未採取疾病預防措施。(設324-2.1） 1. 機台傳動輪及傳動帶有使勞工發生捲夾之虞，未設置護圍。(設43.1)

2. 使勞工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未於其受僱時實施各該特定項目之特殊體格檢查。(健12.1) 2. 未於電腦數值控制車床(CNC車床)設置具有連鎖性能的安全門。(設58.1.5)

3. 對於噪音及粉塵作業屬第2級之勞工，未提供勞工個人健康指導。(健13.3) 3. 馬達外扇有倒塌之虞，未設置擋樁或變更堆積方式。(設153)

4. 對檢查結果異常之勞工，未請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健15.1.2) 4. 電路測試區電線裸露，未設置護圍或絕緣被覆。(設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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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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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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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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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1837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三峽廠 林蔚山 新北市三峽區溪東路352號 104/11/20 5

105/9/1

8 限期改善 0 105/3/17

3 限期改善

5

2

4

5 限期改善 0

15 限期改善

16 限期改善 0

2

4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581巷10號 104/10/23

8 限期改善 0 105/11/3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53號 104/10/30

32 嘉寶自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明徹 新北市鶯歌區福安街1號 104/10/22

33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板橋廠 鄭舒云

0 105/06/13

31 新秀波磁能股份有限公司三峽廠 邵俊中 新北市三峽區溪東路110號 104/10/22

35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陳錫銘

0 105/10/27

30 賀欣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鄭瑞湧
新北市樹林區中正路632巷5號及

三龍巷20弄10、12、14號
104/7/31 0

27 百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莊政華 新北市土城區中興路9號

11 限期改善

105/07/20

7 限期改善 0 105/11/23

104/7/24

104/7/27

6

29 琉璃工房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7/31新北市淡水區商工路379號張毅

28 晟鈦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巫盈助
新北市新莊區瓊林南路305巷2、

4、6號及307、309、311、313號

9 限期改善 0 105/07/27

36 電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李文溫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2段131號 104/11/20

26

25 凱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五股廠 劉國慶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43號 104/7/17 8 限期改善 0 105/10/05

獅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紀平福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3段50及50

之1號
104/7/17

105/11/07

105/05/19

5 限期改善 0

2 限期改善 0

0

0

~ 3 ~



序

號
事業單位名稱 負責人 受檢地址 檢查日期

違反法

條數量

健康管

理違規

事項

行政處分 罰鍰金額 檢查日期
違反

法條數

違反

法條數
行政處分 罰鍰金額

新北市104-105年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專案初複查結果

違反法條違反法條

5. 未於勞工顯而易見的場所公告或以其他公開方式揭示環境監測計畫。(環10.2) 5. 使勞工從事噴漆作業，未置備適當的安全衛生防護具(如防毒口罩)。(設287)

6. 未於固定式起重機操作用開關器標示控制的動作種類及方向。(固構45.1.3) 6. 於陰暗場所中使用堆高機，未確實使用照明燈。(機78)

7. 未於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易見處明顯標示額定荷重(固構66.1.3) 7.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用開關器的引索斷裂。(固構45.1.4)

284 151 $120,000 55 10 $90,000

職：職業安全衛生法 教：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設：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危標：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環：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

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危分：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 機：機械器具安全標準

母性：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 高壓：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 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工機：工業用機器人危害預防標準 固構：固定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 容暴：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特化：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鉛：鉛中毒預防規則 粉塵：粉塵危害預防標準

起升：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 有機：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鍋：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

紅色字體為健康管理違規事項

0

總計 總計

7 限期改善 0 7 限期改善 0105/4/1837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三峽廠 林蔚山 新北市三峽區溪東路352號 104/11/20 5

註：違反法條簡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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